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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文件

沪绿容〔2023〕322 号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关于继续做好
户外广告设施、户外招牌设置安全隐患

排查治理工作的通知

各区绿化市容局、临港新片区管委会、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

管委会、自贸区管委会保税区管理局、机场集团：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关于安全生产重要

指示精神，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市政府关于做好近期

安全生产风险防控工作的一系列部署以及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关于继续做好城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

设置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的函》的要求，依照《上海市市

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结合目前本市正在开展的防台防汛

工作，继续做好户外广告设施、户外招牌设置安全隐患排查

治理工作，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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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践行“人民城市”重要理念，高度重视户外广告设

施、户外招牌设置安全工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

持问题导向和底线思维，有力有序有效推进户外广告设施、

户外招牌设置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深化隐患设施治理，

提升精细化管理能力，筑牢城市安全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

二、主要任务

本次排查治理工作采用自查、抽查与督察相结合的方

式，对全市范围内户外广告设施、户外招牌开展地毯式排查

治理，规范设施设置，确保“头顶上的安全”。

（一）安全告知

各单位要根据管理职责，结合实际，全覆盖书面告知辖

区内的户外广告设施、户外招牌设置者、使用者、维护者安

全管理责任义务，督促商家、业主及设置单位开展自查自检，

对发现隐患及时处置，确保安全。

（二）全面排查

各单位要督促街镇进一步落实网格力量对户外招牌加

强日常巡查、排查，在全覆盖告知的基础上对重要商圈、重

要区域、人员密集场所、建成时间长、体量大以及缺管缺养

的设施进行重点抽查，发现的问题要及时录入系统，加大隐

患问题整改力度。同时，建立安全隐患排查台账，掌握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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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信息，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

（三）问题整改

对于发现的隐患设施，各单位和街镇管理部门要督促相

关责任人及时整改、消除隐患。特别是对于利用禁用材料设

置的、结构锈蚀松动的、失去使用价值等类型的户外广告设

施、户外招牌，以及擅设违规屋顶招牌、大型侧招、走字屏

要及时拆除。整体结构一时无法拆除的，必须先拆除面板、

扣板，加固设施结构，按要求采取相应防护措施，隐患未排

除前防护措施不得撤除。对整改情况要做好跟踪督查，确保

整改落实到位。对拒不整改的要依法移送城管执法部门进行

查处。

（四）应急处理

各单位要完善应急预案并适时组织应急演练，强化安全

责任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杜绝麻痹大意思想和侥幸心理。

对于商家、设置者无能力处置的隐患设施要提供必要的技

术、资金支持，协助排除隐患。同时，结合防汛防台工作，

对应急队伍、应急物资等做好再落实再检查，安排好值班值

守人员。

（五）建立机制

各单位对本次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形成工作小结，梳

理告知书发放情况、重点排查情况、应急准备情况及问题整



4

改情况等，总结本次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经验，健全安全

管理工作长效机制。于 9 月 25 日上报《户外广告设施、户

外招牌设置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情况汇总表》（附件 1）和《违

规设施排查治理情况汇总表》（附件 2）反馈至市市容景观事

务中心（联系人：陈灏，联系电话：62473288-1541）。

三、工作步骤

（一）第一阶段：全面告知排查（8 月底前）

各单位要制定隐患排查工作方案，全面部署启动专项排

查。要对辖区内所有设置户外广告设施、户外招牌的商家、

楼宇、物业等进行全覆盖告知，督促设置人、管理人等落实

安全主体责任，做好自查、自检工作，对发现的安全隐患问

题，及时整改到位，排除隐患。

（二）第二阶段：集中抽查整改（9 月 20 日前）

各单位要开展集中抽查工作，一方面要检查商家自检、

自查的开展情况，另一方面要对街镇开展的告知、排查工作

情况进行抽查，同时，督促做好隐患整改和销项管理工作。

此外，还要对重点商圈、重要景观区域、重点设施进行再抽

查，对排查不到位、整改未完成、告知书发放不全面等情况，

及时采取措施，确保排查工作落实到位。

（三）第三阶段：健全长效机制（9 月 30 日前）

各单位要健全隐患排查长效机制，一方面要结合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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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或不定期开展排查工作，作为长期工作统筹部署落实；

另一方面要加强与城管执法部门、街镇之间的横向、纵向联

动，管执联动、条块结合，优势互补、资源共享，铆足干劲、

共铸平安。

（四）第四阶段：重点抽查督导（10 月 30 日前）

市绿化市容局将根据安全生产风险防控工作要求，在各

单位隐患排查工作的基础上，组织开展督导抽查工作，重点

抽查各单位、各街镇工作落实情况以及重点设施安全情况、

隐患问题整改和整改后销项闭环情况等。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压实主体责任。户外广告设施、

户外招牌管理是城市精细化管理的重要任务，要切实增强风

险意识、忧患意识，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压实设置者

主体责任，做实隐患排查工作。各单位要以安全工作没有局

外人的态度，提高思想认识、摸清隐患风险、找准薄弱环节、

细化工作措施，压实安全监管责任，结合实际制定工作方案，

全面部署，确保隐患排查工作做细、做实。

（二）聚焦重点设施，依法规范治理。各单位要按照“排

查全覆盖、抽查有重点、隐患有落实”的原则认真组织实施。

对人员密集场所、重要户外设施等开展重点抽查。要督促责

任人限时整改，确保隐患及时排除，同时，做好安全隐患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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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治理工作台账，并不定期进行“回头看”，确保安全责任

落实到位。

（三）实行销项管理，及时核实报告。各单位要依照排

查治理要求，所有隐患问题实行销项管理，排查中发现的问

题要及时在“上海市户外景观设施综合监管系统”上报，销

项前必须按照要求做到现场核实。要充分利用好街镇网格化

管理资源，对已整改情况进行“回访”，坚决遏制反复擅设

违规设施现象，巩固排查治理工作成果。（系统问题联系人：

陈华，联系电话：63660007）。

（四）健全长效机制，规范治理模式。安全管理工作任

务重、要求高、难度大。各单位要充分结合实际，健全长效

机制，定期或不定期滚动开展排查工作，发现的隐患要及时

整改。对拒不整改的，严格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户外

广告、户外招牌、景观照明设施设置管理和执法衔接工作的

通知》（沪绿容〔2021〕188 号），通过管执联动进行查处移

送，做到应改尽改、应移尽移、应罚尽罚，同时，利用专报、

通报等手段，加大工作推进力度。

（五）开展宣教活动，提高安全意识。结合本次安全隐

患排查治理工作，各单位要按照《上海市户外广告、户外招

牌、景观照明设施突发事件处置应急预案》（沪绿容〔2021〕

101 号）的要求，结合实际开展安全主题宣传活动及安全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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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演练，提高安全责任主体、相关从业人员安全意识，切实

增强应急处置能力。

附件：1.户外广告设施、户外招牌设置安全隐患

排查治理情况汇总表

2.违规设施排查治理情况汇总表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2023 年 8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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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户外广告设施、户外招牌设置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情况汇总表

区（盖章）

区

户外广告 户外招牌 总计

告知

数

检查

数

发现

隐患

数

完成

整改

数

告知

数

检查

数

发现

隐患

数

完成

整改

数

告知

数

检查

数

查出

隐患

数

完成

整改

数

黄浦

徐汇

长宁

静安

普陀

虹口

杨浦

浦东

闵行

宝山

嘉定

金山

松江

青浦

奉贤

崇明

临港管委会

虹桥商务区

自贸区

机场集团

合计

备注：临港新片区管委会、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管委会、自贸区管委会保税

区管理局、机场集团根据职责范围，开展相应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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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违规设施排查治理情况汇总表

区（盖章）

区
屋顶招牌 大型侧招 走字屏 总计

发现数 拆除数 发现数 拆除数 发现数 拆除数 发现数 拆除数

黄浦

徐汇

长宁

静安

普陀

虹口

杨浦

浦东

闵行

宝山

嘉定

金山

松江

青浦

奉贤

崇明

临港管委会

虹桥商务区

自贸区

机场集团

合计

备注：临港新片区管委会、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管委会、自贸区管委会

保税区管理局、机场集团根据职责范围，开展相应违规设施排查治理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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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办公室 2023 年 8月 22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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